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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UTS MARKETING SOLUTIONS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611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主要財務數據
收入 87,049 91,69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141 19,156

純利率 11.6% 20.9%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零 6.0港仙
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零 5.5港仙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4.5港仙 零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2021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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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令吉 千令吉

收入 4 87,049 91,697

其他收入 3,034 4,064

其他收益及虧損 581 (419)

員工成本 (59,317) (52,657)

折舊 (4,326) (3,738)

其他經營開支 6 (12,607) (12,507)
  

經營溢利 14,414 26,440

財務成本 (249) (639)
  

除稅前溢利 14,165 25,801

所得稅開支 7 (4,024) (6,645)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8 10,141 19,156
  

每股盈利
基本 10(a) 2.54仙令吉 4.79仙令吉

  

攤薄 10(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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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令吉 千令吉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66 3,099
使用權資產 8,745 3,165
分租應收款項 100 48
已付收購物業按金 11 14,095 14,095
遞延稅項資產 62 –

  

27,968 20,407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2 17,533 18,725
分租應收款項 281 241
其他應收款項 3,490 2,270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13 24,921 26,511
可收回稅項 1,327 3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700 4,377
銀行及現金結餘 8,257 17,771

  

57,509 69,933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597 7,891
租賃負債 3,276 3,037
借款 14 4,933 –
即期稅項負債 20 496

  

13,826 11,424
  

流動資產淨值 43,683 58,5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651 78,91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459 872
遞延稅項負債 207 –

  

5,666 872
  

資產淨值 65,985 78,04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199 2,199
儲備 63,786 75,845

  

權益總額 65,985 7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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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6年8月23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
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於香港註冊的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中環都爹利街
11號律敦治中心律敦治大廈18樓1802室。本集團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23rd Floor, 

Plaza See Hoy Chan,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對
外電話營銷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設施以推廣由獲授權金融機構、卡公司或全球組
織發出的金融產品及其相關活動。

2.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綜合財
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之披露規定。本集團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於下文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之新訂
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附註3提供有關首次應用該等發展所導致的任何會
計政策變動的資料，該等變動與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反映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
往會計期間有關。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強制生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概念框架之提述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本）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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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因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或年度改進而改變其會計政策或進行追溯
調整。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於2022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任
何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可能與本集團有關之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包括下列各項。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4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2024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
 （修訂本）— 會計政策的披露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
 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2024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入

待香港會計師
公會釐定

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版）財務報表的呈列 — 借款人對含有
 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2024年1月1日

本集團現正評估有關該等修訂本及新訂準則於首次應用期間預期帶來之影響。
直到目前為止，採納該等修訂本及準則不大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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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於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客戶合約之收入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 電話營銷服務收入 87,049 91,697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來自於馬來西亞於某一段時間內
轉移服務獲得。

5.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本集團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以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於馬來西亞提供電話營銷服務，面臨相似的業務風險，且資源
基於對提升本集團整體價值有利的原則分配，故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本集
團的表現評估應基於本集團整體除稅前溢利作出。因此，管理層認為，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的規定，應只有一個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年內所有非流動資產及本集團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均位於馬來西亞。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

年內來自個別客戶的收入貢獻超過本集團總收入的10%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客戶A 22,095 22,701

客戶B 15,126 13,119

客戶C 11,546 12,886

客戶D（附註1） 10,561 不適用
  

附註1： 客戶D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貢獻本集團總收入的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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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營開支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核數師薪酬 412 381

活動開支 3,056 4,383

娛樂開支 1,186 476

法律及專業費用 446 321

維修及保養開支 551 484

電話及互聯網開支 776 1,351

訓練相關開支 646 543

水電開支 677 588

其他 4,857 3,980
  

12,607 12,507
  

7. 所得稅開支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即期稅項 — 馬來西亞所得稅
 年內撥備 4,000 5,7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21) (66)
  

3,879 5,634

遞延稅項 145 1,011
  

4,024 6,64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馬來西亞所得稅基於估計可課稅溢利按法定稅率24%（2021

年：24%）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於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
及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須於該等司法權區作出利得稅撥備。

其他地方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開支已基於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有法例、詮釋
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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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內溢利

本集團年內溢利已扣除╱（抵免）下列各項：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核數師薪酬 412 3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09 991

使用權資產折舊 3,217 2,747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修改虧損╱（收益） 122 (121)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回）╱
 減值虧損 (578) 12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附註1）

 — 薪金、花紅及津貼 52,031 45,91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498 6,065

 — 社會保險供款 788 680

59,317 52,657
  

附註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相關政府補助約1,271,000令
吉（2021年：3,281,000令吉）已抵銷員工成本。

9. 股息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首次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060港元（相當於0.032令吉） – 12,800

已批准及派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040港元（相當於0.0214令吉） – 8,560

已批准及派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第二次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0.055港元（相當於0.03令吉） 12,000 –

已批准及派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特別股息 — 每股普通股0.045港元
 （相當於0.0255令吉） 10,200 –

  

22,200 21,360
  

董事會不建議分別就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已於2021年報告期末後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宣派每股普通股0.055

港元的第二次中期股息合共22,000,000港元（相當於12,000,0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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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方式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10,141 19,156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0,000 400,000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有攤薄影響的潛在普
通股，故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1. 已付收購物業按金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物業之按金 14,095 14,095
  

該款項指就收購物業支付的無抵押按金，總購買代價約為17,935,000令吉（「代價」）。
該按金為不計息，並將於該等物業竣工後構成代價的一部分。

於2020年7月24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UTS Marketing Solutions Sdn. Bhd.（「UTSM」）與
Lim Legacy Development Sdn. Bhd.（「Lim Legacy」）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位於馬來西亞
吉隆坡的18間辦公室套房（「該等物業」）。發展該等物業於報告期後已完成。於2022

年12月31日，已向Lim Legacy支付總代價的79%（2021年：79%），金額約為14,095,000令
吉（2021年：14,095,000 令吉）。

上述交易的更多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於2020年7月24日及2020年7月28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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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貿易應收款項 17,659 18,851

呆賬之撥備 (126) (126)
  

17,533 18,725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指來自客戶的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的信用期通常為30天。
本集團對其未收回之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董事會定期檢閱逾期結餘。

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及已扣除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0至30天 6,706 8,664

31至60天 5,856 5,765

61至90天 2,678 1,574

91至120天 1,278 391

121至180天 1,015 970

超過180天 – 1,361
  

17,533 18,725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面值以令吉計值。

13.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應收貸款 24,017 26,185

應收利息 1,442 1,442
  

25,459 27,627

減：減值虧損 (538) (1,116)
  

24,921 26,511
  

有關金額指向獨立第三方墊付的貸款，本金總額為24,000,000令吉（2021年：26,000,000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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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 1月 31日，UTSM與 Exsim Development Sdn. Bhd.（「Exsim」） 及Mightyprop 

Sdn. Bhd.（「Mightyprop」）訂 立 售 股 協 議，以 2令 吉 的 認 購 代 價 向 Exsim收 購 其 於
Mightyprop之 2%已發行普通股。此外，UTSM協定向Mightyprop提供 12,000,000令吉
墊 款。於 2019年 7月，UTSM與 Exsim及Mightyprop訂 立 一 項 協 議，據 此，由 於 若 干
先決條件未能滿足，故擬定由 Exsim向UTSM轉讓其於Mightyprop之 2%股權將不會
進 行。於 2022年 6月 24日，UTSM、Exsim及Mightyprop訂 立 第 三 份 延 期 協 議，貸 款
的 償 還 日 期 已 延 期 一 年 至 2023年 6月 30日，利 率 則 維 持 不 變。墊 款 為 無 抵 押，按
11%年利率計息及須於 2023年 6月 30日或之前償還。

於 2019年 4月 23日，UTSM與兩名個別人士、Performance Consortium Sdn. Bhd.（統稱
為「Arcadia股東」）及Arcadia Hospitality Sdn. Bhd.（「Arcadia」）訂立股份認購協議。
根據協議，UTSM同意以 120,000令吉的購買代價向Arcadia股東認購相當於Arcadia

經 擴 大 已 發 行 股 本 之 10%。此 外，UTSM同 意 向Arcadia提 供 14,000,000令 吉 墊 款。
墊 款 為 無 抵 押，按 11%年 利 率 計 息 及 須 於 2022年 12月 或 之 前 償 還。於 2022年 10月
31日，Arcadia已向UTSM發出終止通知，以終止股份認購協議，原因為先決條件
未 獲 達 成。UTSM於 2022年 11月 10日 確 認 接 納 終 止 通 知。就 終 止 而 言，向Arcadia

提供的貸款墊款將分五期支付，首期付款2,000,000令吉已於2022年12月30日支付，
而最後一期付款將根據協定還款時間表於 2023年 12月 29日到期及應付。

上述交易的更多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於 2019年 1月 31日、2019年 4月 23日、2019年
7月 8日、2020年 7月 8日、2020年 7月 10日、2020年 12月 30日、2021年 6月 28日、2021

年 12月 30日、2022年 6月 24日、2022年 10月 18日及 2022年 11月 10日的公告。

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其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現金
流 量，僅 為 支 付 本 金 及 未 償 還 本 金 利 息。本 集 團 採 用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模 式 以 計 算
按 攤 銷 成 本 計 量 之 金 融 資 產 的 減 值。截 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止 年 度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撥回約 578,000令吉（2021年：減值虧損 127,000令吉）。

14. 借款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銀行透支、有抵押及按要求償還 4,933 –
  

本集團借款的賬面值按令吉計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銀行透支的平均利率為7.76%。

本集團銀行透支按浮動利率安排，因而令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透支乃由已抵押銀行存款及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
保作抵押。



– 12 –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及2022年12月31日 10,000,000,000 100,000

  

股份數目 金額 金額等值
千港元 千令吉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及2022年12月31日 400,000,000 4,000 2,199

   

本集團資本管理的目標是保障本集團能持續經營，並通過優化債務與資本之平衡
給予股東最大回報。

本集團按風險比例設定資本金額。本集團管理其資本結構，並因應經濟狀況變化及
相關資產風險特徵而調整。為了維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本集團可能會調整股息派付、
發行新股份、回購股份、增加新債務、贖回現有債務或出售資產以減少債務。

本集團參照其債務情況來監察其資本結構。本集團之策略是保持股本與債務平衡，
以及確保有充裕的營運資金，以償還債務。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
比率（即本集團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23%（2021年：14%）。

本集團之外在強加資本規定為：(i) 本集團之已發行股份須擁有最少25%之公眾持股
量，以維持其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及 (ii) 符合銀行融資所附財務契諾。

本集團定期自股份登記處收到報告，當中載列主要股份權益並列示非公眾持股量，
而本集團於整個年度均持續符合上述25%限制之規定。於2022年12月31日，股份之
25%（2021年：25%）由公眾持有。

倘未能遵守有關財務契諾，則有關銀行可要求即時償還借款。截至2022年及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違反計息借款之財務契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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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尚未發生的資本承擔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收購物業 3,840 3,840

潛在股權投資的資本承擔 – 120
  

3,840 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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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對外電話營銷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設施以推廣由獲
授權金融機構、卡公司或全球組織發出的金融產品及其相關活動。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中心商業區內經營八個
客戶聯絡中心。自2022年第四季度起，本集團將其總部搬遷至位於23rd 

Floor, Plaza See Hoy Chan,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的新物業，並整
合部分於過往年度為滿足社交距離而設立的客戶聯絡中心過剩職位。

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純利約為10.14百萬令吉，較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9.16百萬令吉減少約9.02百萬令吉。

純利減少乃主要由於馬來西亞業務收入減少約4.65百萬令吉、員工成本
增加約6.66百萬令吉，受所得稅開支減少約2.62百萬令吉所部分抵銷。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爆發

於2020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後，全球（包括香港及馬來西亞）已採
取並相繼實施一連串預防及監控措施。

馬來西亞政府公佈於2020年分階段實施行動管制令（「行動管制令」）、有條
件行動管制令（「有條件行動管制令」）及復甦式行動管制令（「復甦式行動
管制令」）。

然而，馬來西亞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狀況於2021年初再次惡化，馬來西亞
政府於2021年初再實施行動管制令，其後再實施有條件行動管制令及復
甦式行動管制令。馬來西亞國家元首宣佈《緊急狀態宣言》，該宣言維持
生效直至202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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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持續情況，本集團已及時採取多項預防措施，
並採購必要的防護物資，以確保不同地區全體僱員的健康及安全。同時，
本集團為員工實施多項靈活的工作安排。本集團一直並將繼續盡最大努
力減輕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對本集團的不利影響。

2022年對本集團而言仍然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及其新
變種病毒的出現繼續對全球經濟活動及金融市場構成重大挑戰，本公司
完全規避其不利影響並不可行。馬來西亞第三波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再次
打擊市場，直接影響本集團的業務活動。

雖然自2022年初以來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期間，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個
案數量每天激增，但嚴重病例（第3、4及5類患者）在馬來西亞低於1%，仍
然相對較少，同時需要深切治療及監測的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患者人數亦
受控。除此以外，馬來西亞成年人口一般已經接受兩劑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疫苗，而部分人甚至已經接受強化注射。

馬來西亞自2022年4月1日起已進入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過渡至風土病」
階段，所有營業時間限制已被取消，而禱告活動獲准毋須保持距離。

馬來西亞經濟已從2022年下半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干擾中強勁復甦。
儘管Omicron變種病毒感染於2022年再度重現，但馬來西亞已逐步重啟經濟。
全面取消出行限制、對旅客重新開放國家邊境及重啟經濟，預期將使馬
來西亞在更快的復甦道路上重新定位。

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發展，以確保其僱員安全及
穩定營運。本集團將適時相應調整減低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潛在影響、
營運及業務發展的措施及業務應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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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2022年 2021年
千令吉 千令吉

行業界別

保險業 61,881 61,304

銀行及金融業 5,014 3,243

其他 20,154 27,150
  

總計 87,049 91,697
  

截 至2022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錄 得 收 入 約87.05百 萬 令 吉，較 截 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91.70百萬令吉減少約5.07%。

馬來西亞政府當局宣佈放寬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控制措施後，每月預訂的
服務座席整體平均數量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055個增至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59個，增幅約為9.8%。

然而，儘管座席訂單增加，每個服務座席每月產生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7,243令吉減少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6,259令吉，
主要由於慈善機構及其他客戶的可計費費率較低。

其他收入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其他收入較去年減少約1.03百萬令吉，主要
由於(i)銀行存款利息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估算利息收入減少0.43

百萬令吉；(ii)非經常性一次性保險索償所得款項及其他收入0.34百萬令吉；
及 (iii)租金收入減少0.26百萬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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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其他收益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虧
損約0.42百萬令吉增加約1.00百萬令吉至收益約0.58百萬令吉，主要由於
本年度 (i)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0.71百萬令吉及 (ii)出
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0.34百萬令吉。

員工成本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從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
52.66百萬令吉增加約6.66百萬令吉或12.65%至約59.32百萬令吉。

平均員工人數從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月平均數1,287名增加至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月平均數1,318名。

每月每名員工的整體員工成本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409令吉
增加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750令吉，主要由於 (i)年內透過招聘
及僱用當地居民而收取的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相關政府補助及補貼減少，
部分被員工成本所抵銷；及 (ii)為遵守2022年最低工資法令，自2022年5月
起增加每名員工的最低工資額 300令吉。

折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折舊支出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3.74

百萬令吉增加約0.59百萬令吉或15.7%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4.33

百萬令吉。折舊支出增加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
訂立有關使用辦公室物業的新租賃協議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其他經營開支從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約12.51百萬令吉略微增加約 0.1百萬令吉或0.8%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約12.61百萬令吉。

財務成本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成本從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0.64

百萬令吉減少約0.39百萬令吉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0.25百萬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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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就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分別錄
得所得稅開支撥備4.02百萬令吉及6.65百萬令吉。

純利及純利率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
溢利分別約10.14百萬令吉及19.16百萬令吉，相應年度的純利率分別約為
11.6%及20.9%。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資金滿足其營運資金需求以及廠房及設備的資本
支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流入
約6.98百萬令吉（2021年：約28.50百萬令吉）。本集團能夠於債務到期時履
行其還款責任。本集團在循環銀行融資方面並無經歷任何重大困難。

銀行融資及租賃負債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來自其銀行的可動用及未動用融資約為0.17百
萬令吉（2021年：約5.09百萬令吉）。本集團融資的賬面值以馬來西亞令吉
計值。

本集團銀行融資的平均實際利率為7.76%（2021年：7.60%）。銀行融資由已
抵押銀行存款及本公司所提供的企業擔保作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及非流動租賃承擔合共約為8.74百萬令
吉（2021年：約3.91百萬令吉），以馬來西亞令吉計值。租賃的平均實際利
率為4.21%（2021年：3.85%）。租賃承擔賬面值約2.09百萬令吉（2021年：約0.22

百萬令吉）由出租人對租賃資產的保留所有權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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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權益及負債總額分別約為65.99百萬令吉及
19.49百萬令吉（2021年：分別約78.04百萬令吉及12.30百萬令吉）。

資產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馬來西亞令吉計值，並以 (i)已抵
押銀行存款約1.7百萬令吉（2021年：約4.38百萬令吉）作抵押；及 (ii)本公司
的企業擔保作擔保。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22年12月31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0.7%（2021年：5.0%），乃按總
債務除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總債務指銀行透支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擁有良好的流動資金狀況，可滿足其營運需要。

影響我們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風險因素

本公司透過風險管理程序識別及釐定可能影響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的主要風險因素，包括以下風險：

獲得足夠勞工及控制員工成本的能力之風險

客戶聯絡服務行業是以服務為本及勞工密集的業務。員工數目不足，或
員工成本增加，可能對我們的業務、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前景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1,388名僱員。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約為59.32百萬令吉（2021年：約52.66百萬令吉），
佔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入的約68.1%（2021年：57.4%）。

為管理有關風險，本集團致力通過基於事先釐定的銷售目標提供績效掛
鈎佣金及獎勵而吸引及挽留足夠數量的能幹員工，特別是我們的電話營
銷銷售代表。

此外，本集團已採取適當糾正行動及再培訓措施以進一步提高我們的電
話營銷銷售代表所提供的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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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客戶延遲結算賬款

本集團大部分收入乃來自數目有限的客戶。五大客戶的銷售佔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總收入的75.4%（2021年：71.2%）。五大客戶全部屬於保
險公司或慈善機構。

本集團可能面對客戶延遲付款的風險。倘若未能全額或及時結算賬款，
則會對本集團的現金狀況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為管理有關風險，本集團不時監察貿易應收款項的收回情況以確保能夠
全數收回未收回的應收客戶款項。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貿易應
收款項約17.53百萬令吉。截至本公告日期，未收回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中
約16.28百萬令吉或92.9%其後已結付。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按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22日的招股章程
所述方式悉數動用全球發售的全部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擴充對外客戶聯
絡服務業務、設立派遣客戶聯絡中心、升級及提升資訊科技系統及一般
營運資金。

資本承擔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已訂約但尚未發生的資本承擔與收購合共
18間辦公室套房有關，金額為3.84百萬令吉（2021年12月31日：3.96百萬令吉，
與潛在股權投資及收購合共18間辦公室套房有關）。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22年12月31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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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實體墊款

向Mightyprop Sdn. Bhd.墊款

於2019年1月31日，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UTS Marketing Solutions Sdn. Bhd.

（「UTSM」） 與Exsim Development Sdn. Bhd.（「Exsim」） 及Mightyprop Sdn. Bhd.

（「Mightyprop」）訂立一項協議，以面值2令吉的認購代價向Exsim收購其於
Mightyprop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之2%。 此 外，UTSM協 定 向Mightyprop提 供
12,000,000令 吉 墊 款（「墊 款」）。墊 款 為 無 抵 押，按10%年 利 率 計 息 及 須 於
2020年5月或之前償還。於2019年7月，UTSM與Exsim及Mightyprop訂立一項
協議（據此擬定收購其於Mightyprop之2%股權將不會進行），協定墊款的到
期日延長至2020年6月，而利率維持不變。

於2020年7月8日，UTSM、Exsim及Mightyprop訂立延期協議，據此，Exsim已
承 諾 (i)於2021年6月30日 或 之 前 償 還 墊 款 及 (ii)支 付 於2020年7月1日 起 至
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按年利率10%計算的利息，有關利息須分
別於2021年1月7日及2021年7月7日支付。

於2021年6月28日，經UTSM、Exsim及Mightyprop進一步磋商後，訂約方訂立
進一步延期協議（「進一步延期協議」），據此，Exsim已承諾 (i)於2022年6月
30日或之前償還墊款及 (ii)支付自2019年2月4日起直至2021年6月30日按年
利率10%每日累計及自2021年7月1日起直至償還日期按年利率11%每日累
計的利息，而UTSM已同意有關安排（「進一步延長」）。

於2022年6月24日，各訂約方已訂立第三次延期協議（「第三次延期協議」），
據此，Exsim已承諾於2023年6月30日或之前償還墊款並支付按年利率11%

計算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償還日期止按每日累計的利息，而UTSM已同意
此項安排。除前文所述者外，該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均維持不變。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日期為2022年6月24日之第三次
延期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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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Arcadia Hospitality Sdn. Bhd.墊款

於2019年4月23日，UTSM與兩名個別人士、Performance Consortium Sdn. Bhd.（統
稱為「Arcadia股東」）及Arcadia Hospitality Sdn. Bhd.（「Arcadia」）訂立股份認購
協議。根據協議，UTSM協定以120,000令吉的代價向Arcadia股東認購新股份，
該 等 股 份 相 當 於Arcadia之10%已 擴 大 已 發 行 股 本。此 外，UTSM協 定 向
Arcadia提供墊款14,000,000令吉。墊款為無抵押，按10%年利率計息及須於
2020年7月或之前償還。

於2020年7月13日，Arcadia股東要求進一步延長先決條件的最後截止日期，
以完成股份認購交易，而UTSM已協定將有關日期進一步延長至2020年12

月31日。鑑於上述延期，直至2020年12月31日為止，UTSM或會避免要求立
即償還墊款，而利率維持不變。

於2020年12月30日，在上述股份認購協議訂約方進行進一步討論後，訂約
方已於2020年12月30日訂立協議以修訂達成股份認購協議先決條件的最
後截止日期至2021年12月31日，且向Arcadia的墊款最後還款日期將延長至
2021年12月31日，年利率為11%（自2021年1月1日起於延長期限內於年利率
10%上另加額外年利率1%）。

於2021年12月30日，各 訂 約 方 已 訂 立 第 二 份 補 充 協 議，以 將 達 成 認 購
Arcadia股份的先決條件的最後截止日期延長至2022年12月31日，並延長墊
款的最後付款日期至2022年12月31日，且根據延長條款按固定年利率11%

計息。

於2022年10月31日，Arcadia已向UTSM發出終止通知，以終止上述股份認
購協議，原因為先決條件未獲達成。UTSM於2022年11月10日確認接納終
止協議。就終止而言，各方同意修訂墊款的還款時間表，據此，Arcadia須
於五 (5)個季度內透過數次分期付款向UTSM悉數退還UTSM墊付的所有款
項（即14,000,000.00令吉），首期付款將於2022年12月30日到期及應付，而最
後一筆付款將根據協定還款安排於2023年12月29日到期及應付。利息將
繼續按年利率11%（按日計算）就墊款的餘下未支付部分累計。利息須按季
度於協定的建議季度付款日期或訂約方可能相互協定的其他期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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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向實體提供的財務墊款及上述交易的詳情已分別
披 露 於 本 公 司 於2019年1月31日、2019年4月23日、2019年7月8日、2020年7

月8日、2020年7月10日、2020年12月30日、2021年6月28日、2021年12月30日、
2022年6月24日、2022年10月18日及2022年11月10日的公告。

於2022年12月31日，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13.13條 產 生 披 露 的 情 況 存 在，而 於
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向Mightyprop及Arcadia墊款的本金額為12百萬令吉
及12百萬令吉，其到期日分別為2023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29日或之前。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1,388名（2021年12月31日：1,170名）僱員。本集
團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約為59.32百萬令吉（2021

年：約52.66百萬令吉）。

本集團僱員根據其工作範圍及職責獲發薪酬。在固定薪金的基礎上，本
集團會向僱員發放績效掛鈎佣金及津貼以推動生產力及刺激更好的表現。
僱員亦可基於適時進行的表現檢討及年度考核而獲取年度酌情表現花紅、
加薪及晉升。

利率風險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財務墊款及租賃負債按固
定利率計息，故須承受公平值利率風險。本集團面臨的現金流量利率風
險源於其銀行存款及銀行透支。有關存款及銀行透支根據視乎當時現行
市況而定的浮動利率計息。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除以港元計值的若干銀行結餘外，由於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
要以馬來西亞令吉（本集團的功能貨幣）計值，故本集團承受輕微的外匯
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匯交易、資產及負債的對沖政策。管理層不時監
察外匯風險，並將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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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12月31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具
體計劃。

重大收購或出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聯屬公司、
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展望及未來前景

本集團的策略目標維持不變，並將繼續專注於招股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
一節所載的業務策略。

馬來西亞自2022年4月1日起已進入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過渡至風土病」
階段，所有營業時間限制已被取消，而禱告活動獲准毋須保持距離。過渡
至風土病階段為退出策略，讓馬來西亞人可在與疫症搏鬥兩年後恢復接
近正常的生活。

儘管如此，本集團會繼續保持謹慎，持續努力提高生產力，並預期在與其
現有客戶預訂的現有對外電話營銷服務座席並無重大出入的情況下，
2023年的整體前景將維持穩健及強韌。

此外，本集團亦持續物色潛在機遇，透過與新數據庫擁有人、新保險公司
或伊斯蘭銀行合作，增加現時客戶已預訂以外的服務座席數量，以提升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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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每股普通股4.5港仙的特別股息（「特別股息」）。特別股息已
於2022年12月21日或前後派付予於2022年12月6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

董事會正評估向股東宣派另一次特別股息的可能性，其視乎本公司財務
狀況及現金水平。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尚未作出任何決定。本公司將適
時作出公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出席本公司謹訂於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
至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根據馬來西亞的相關法律及法規訂明的法定要求為其僱員向僱員
公積金供款。本集團須按其薪金成本的某百分比（6%–13%）向退休福利計
劃供款，以提供福利。本集團對退休福利計劃的唯一責任是作出指定供款。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向退休褔利計劃作出的供款總額約
為6.50百萬令吉（2021年：約6.07百萬令吉）。

截至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可用於減低現有供款水
平之已被沒收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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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2年12月31日後，概無重大事項須於本年度業績公告作出調整或披露。

競爭權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據董事所知，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
各自任何緊密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對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
間接競爭的業務或權益，而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之間亦不存在或可能
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近期發展及無重大不利變動

除「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爆發」一段所披露者外，自2022年12月31日以來，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並無重大變動。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7年6月14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並自2017年7月
12日（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開始買賣的日期）起生效。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概無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的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是一項股份獎勵計劃，旨在使本公司能夠向合資格參與者授
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已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獎勵或回報。購股
權計劃將為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機會在本公司擁有個人股權，以期達成以
下目標：

(a) 鼓勵合資格參與者優化績效，對本集團亦有裨益；及

(b) 吸引、保留或保持合資格參與者持續的業務關係，其貢獻有助或將有
助於本集團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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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 (i)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全職
或兼職僱員、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ii)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iii)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諮詢人
或顧問（不論其是否專業人士、為受僱或合約或義務性質，亦不論有否收
取酬勞）、承包商、供應商、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及業務夥伴；及 (iv)任
何由董事會獨立認為對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作出或已作出貢獻
的其他人士。根據上市規則有關向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授出
購股權的規定，除非經股東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否則各合資格參與者的最高配額為於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購股權
計劃及本集團其他計劃已授予及將授予該承授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包
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
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本的1%。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及程序以提升投資者信心及本公
司的問責性及透明度。

截 至2022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本 公 司 已 於 上 述 期 間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且並無如企業
管治守則所載偏離守則條文的情況（惟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D2.5條
除外）。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D.2.5條規定，發行人應設有內部審核
職能。本公司並無內部審核職能，乃由於董事會現時認為本集團業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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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性質及複雜程度無需有關職能。董事會審閱並將繼續每年審閱是
否需要設立獨立內部審核職能部門。於目前階段，我們的財務團隊負責
定期審查內部控制程序。有關安排可作改善，惟經參考目前的組織結構、
管理團隊的責任及權力以及與本集團營運相關的風險，董事會並不擔心
缺乏職責分工。董事會認為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於截至2022年12月
31日止年度屬有效及充足。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17年6月14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設有符合上市規則的書面職
權範圍。該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Kow Chee Seng先生（審核
委員會主席）、李樹深先生及陳海權先生。

本公告所載本公司截至2022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已由審
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亦與管理層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
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審閱初步公告

本集團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數字與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相符。羅申
美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進行的核證聘用。
因此，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初步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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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unitedteleservice.com)。本公司2022年年報將於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及刊登於上述網站。

代表董事會
UTS Marketing Solutions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Ng Chee Wai

香港，2023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Ng Chee Wai先生（主席）、Lee Koon Yew先生（行
政總裁）及Kwan Kah Yew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樹深先生、Kow Chee 
Seng先生及陳海權先生。


